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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表可知， 尽管上述租赁房产出租方尚未取得相关房屋产权证明文件

或存在转租行为，但相关出租方能够提供购房合同、购销备案登记、租赁备案

登记、转租许可等各类文件，能够证明可对上述房屋进行支配，并据此拥有对

外出租的权利，属于有权出租。 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全部租赁房产面积

为 35,178.95 平米， 上述未取得相关房屋产权证明文件或存在转租行为的租

赁房产面积为 3,618.86 平米， 占公司全部租赁房产面积的 10.29%， 占比较

小。 同时，发行人作为经营证券期货业务的公司，主要资产为银行存款及各类

金融资产，房产不是公司的主要经营性资产。 综上，前述租赁房产不会影响公

司正常开展业务经营， 亦不会对公司的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造成重大不利影

响。

此外，公司目前使用的位于上海市骊山路 1-3 号一幢 8 层大楼系公司成

立时云南省国托投入的资产，该项房屋的所有权人为上海市普陀区教育局；出

租人为上海桃苑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承租人为云南省国托；目前实际占有、

使用人为红塔证券，与该房屋有关的情况如下：

根据上海市房地产权证，上海市普陀区教育局拥有上海市骊山路 1-3 号

房屋的所有权（房屋所有权证编号：沪房地普字（1998）第 007859 号）。

1996 年 8 月 5 日，上海市普陀区教育局授权上海桃苑房地产有限公司与

云南省国托签订骊山大厦（骊山路 1 号 -3 号）租赁合同，并约定骊山大厦租

赁合同所产生的全部法律责任与义务均归属于上海市普陀区教育局承担。

1996 年 9 月 8 日，云南省国托（承租方）与上海桃苑房地产发展有限公

司（出租方）签署房屋租赁合同，约定承租上海市骊山路 1-3 号一幢 8 层大

楼， 租赁期限为 1996 年 11 月 30 日至 2046 年 11 月 29 日， 建筑面积为 4,

339 平方米，租赁价格为 4,300.00 元 / 平，全部租赁费 1,891.96 万元，已由云

南省国托全部支付完毕。

公司发起设立时，云南省国托以其持有的证券类净资产进行出资，其中包

括作为无形资产出资的上海市骊山路 1-3 号一幢 8 层大楼，后为完善当时以

房屋使用权进行出资的行为， 公司全体股东对因云南省国托以房屋使用权出

资可能对公司造成的风险进行补偿，补偿所需资金全部来源于 2008 年中期公

司对各股东的现金分红，各股东按照持有公司股份的比例进行补偿。

由于云南省国托系上海市骊山路 1-3 号一幢 8 层大楼的承租人，且根据

出资协议以该房产使用权对红塔证券进行出资，截至本反馈回复出具之日，该

幢房产由公司实际占有并使用， 公司将该房屋作为上海骊山路营业部的经营

场所，云南省国托对公司使用该房产未提出任何异议。

如果云南省国托提出异议并最终导致公司中止使用该房屋， 公司上海骊

山路营业部将本着精简、节约的原则重新选择替代性的营业场所，并需支付对

应的租赁费用与相关搬迁费用， 进而对公司的经营业绩及财务状况造成不利

影响。

公司控股股东合和集团就房产租赁出具书面承诺：“红塔证券（含证券营

业部、分公司）及其子公司（含分支机构）部分房屋租赁出租方未能提供租赁

房屋权属证书或出租方有权出租的相关文件或房屋租赁合同签署不规范等情

形， 如红塔证券及其子公司房产租赁存在的瑕疵给红塔证券及其子公司正常

经营造成损失，本公司自愿承担因此产生的一切费用和损失。 ”

（四）主要无形资产

公司拥有的无形资产主要包括土地使用权、商标、域名、软件和交易单元

等。

1、土地使用权

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分公司、营业部拥有 13 项

土地使用权。 具体情况如下表所示：

序号

土 地 使

用权人

取得方

式

土地证号 坐落

面积（平方米）

用途

使用权

终 止 日

期

他项权

利

独用面积 / 使

用权面积

宗地

面积

1

红 塔 证

券

出让

五 国 用（2015）

第 00520号

南屏街华域大

厦 3层

分 摊 面 积

207.26

-

商务金

融用地

2039.7.19 无

2

红 塔 证

券

出让

五 国 用（2015）

第 00519号

南屏街华域大

厦 4层

分 摊 面 积

207.26

-

商务金

融用地

2039.7.19 无

3

红 塔 证

券

未载明

深 房 地 字 第

2000213311号

深圳市罗湖区

桂园路

- 5,755.60 住宅 2062.12.27 无

4

红 塔 证

券

未载明

深 房 地 字 第

2000213313号

深圳市罗湖区

桂园路

- 5,755.60 住宅 2062.12.27 无

5

红 塔 证

券

未载明

深 房 地 字 第

2000213310号

深圳市罗湖区

桂园路

- 5,755.60 住宅 2042.12.27 无

6

红 塔 证

券

出让

沪 房 地 徐 字

（2004） 第

025965号

田林东路 414

弄 12 号 -15

号，20 号 -22

号

总 面 积 2,

930.10

3,200 商业 2044.5.16 无

7

红 塔 证

券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上 海

曲 阳 路

证 券 营

业部

出让

沪 房 地 虹 字

（2011） 第

007972号

横浜路 123弄

1号 2304室

- 5,775 住宅 2068.5.10 无

8

红 塔 期

货

出让 /

市场化

商品房

云（2016） 五 华

区 不 动 产 权 第

0017462号

青年路 387号

华一广场 17

层A、D、E座

分 摊 面 积

77.16

2,419.60

商务金

融用地

/ 非 住

宅

2038.12.1 无

9

红 塔 期

货

出让 /

市场化

商品房

云（2016） 五 华

区 不 动 产 权 第

0017458号

青年路 387号

华一广场 17

楼 C座

分 摊 面 积

17.37

2,419.60

商务金

融用地

/ 非 住

宅

2038.12.1 无

10

红 塔 基

金

非市场

商品房

粤（2017） 深 圳

市 不 动 产 权 第

0102751号

南山区宝深路

南松坪村三期

西区 2栋 27F

35.52 25,823.79

居住用

地

2079.10.18 无

11

红 塔 基

金

非市场

商品房

粤（2017） 深 圳

市 不 动 产 权 第

0102762号

南山区宝深路

南松坪村三期

西区 2栋 28D

34.70 25,823.79

居住用

地

2079.10.18 无

12

红 塔 基

金

非市场

商品房

粤（2017） 深 圳

市 不 动 产 权 第

0102740号

南山区宝深路

南松坪村三期

西区 4栋 3F

35.51 25,823.79

居住用

地

2079.10.18 无

13

红 塔 基

金

非市场

商品房

粤（2017） 深 圳

市 不 动 产 权 第

0102756号

南山区宝深路

南松坪村三期

西区 4栋 3G

34.58 25,823.79

居住用

地

2079.10.18 无

2、商标

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 公司拥有注册商标 1 项。 具体情况如下表所

示：

3、域名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拥有互联网域名 6 项。 具体情况如

下表所示：

序号 域名 注册人 有效期限

1 hongtastock.com 红塔证券 2001.11.22-2026.11.22

2 hongtazq.com 红塔证券 2003.3.11-2026.3.11

3 hongtaqh.com 红塔期货 2008.3.18-2028.3.18

4 htamc.com.cn 红塔基金 2011.12.19-2022.12.19

5 htamc.cc 红塔基金 2016.3.30-2022.3.30

6 hzldcapital.com 红证利德 2017.10.16-2019.10.16

4、软件

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拥有的软件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 目 账面原值 累计摊销 减值准备 账面价值

软件 11,449.81 6,612.66 - 4,837.15

5、交易单元

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 公司拥有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单元 24 个，深

圳证券交易所交易单元 9 个，股转公司交易单元 1 个。

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公司交易席位费情况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项 目 账面原值 累计摊销 减值准备 账面价值

交易席位费 2,030.00 1,397.45 - 632.55

（五）公司持有的业务许可文件

公司和控股子公司所处的证券行业实行严格的市场准入制度。 截至本招

股意向书摘要签署之日， 公司和控股子公司所从事的业务均已取得主管部门

的业务许可或者取得相关主管部门颁发的许可证书或资格证书。

1、经营证券期货业务许可证

公司持有中国证监会于 2018 年 4 月 16 日颁发的《经营证券期货业务许

可证》。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公司下属分公司及 53 家证券营业部均已取

得中国证监会颁发的经营证券期货业务许可证。

2、其他主要业务资格

1、2002 年 10 月 25 日，中国人民银行出具《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华龙证券

有限责任公司等 18 家证券公司成为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市场成员的批复》

（银复[2002]303 号），核准公司为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市场成员。

2、2003 年 2 月 8 日，中国证监会出具《关于国都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等十

六家证券公司网上证券委托业务资格的批复》（证监信息字 [2003]1 号），核

准公司开展网上证券委托业务资格。

3、2003 年 2 月 28 日，国家外汇管理局云南省分局出具《关于红塔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申请经营外汇业务的批复》（云汇复[2003]7 号），核准公司经

营外汇业务，外汇业务范围为：外币有价证券经纪业务；外币有价证券咨询业

务。

4、2003 年 5 月 26 日，中国证监会出具《关于核准红塔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受托投资管理业务资格的批复》（证监机构字[2003]113 号），核准公司从

事受托投资管理业务的资格。

5、2003 年 9 月 15 日，中国证监会出具《关于红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股

票主承销商资格的批复》（证监机构字[2003]185 号），核准公司的股票主承

销商资格； 同日， 中国证监会颁发了 《经营股票承销业务资格证书》（编号

99-C06）。

6、2006 年 3 月 21 日，中登公司出具《关于同意红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成为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结算参与人的批复》（中国结算函字

[2006]69 号），核准公司成为结算参与人，结算参与人代码为 100052。

7、2007 年 5 月 11 日，中国证券业协会出具《关于红塔证券申请创新类

证券公司评审意见的函》（中证协函[2007]130 号），评审通过了公司创新试

点类证券公司的申请。

8、2008 年 2 月 1 日，中登公司出具《关于同意红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成

为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甲类结算参与人的批复》（中国结算函字

[2008]13 号），核准公司成为甲类结算参与人。

9、2008 年 3 月 29 日，中国证监会出具《关于核准红塔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证券投资基金代销业务资格的批复》（证监许可[2008]465 号），核准公司

开办证券投资基金代销业务资格。

10、2008 年 8 月 6 日，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出具《中国银行间市

场交易商协会会员资格通知书》（中市协发[2008]38 号），接受公司为协会会

员。

11、2010 年 5 月 5 日，中国证监会出具《关于核准红塔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为期货公司提供中间介绍业务资格的批复》（证监许可 [2010]582 号），核

准公司为红塔期货提供中间介绍业务资格。

12、2012 年 5 月 28 日，中国证监会出具《关于核准红塔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融资融券业务资格的批复》（证监许可[2012]712 号），核准公司从事融

资融券业务。

13、2012 年 8 月 27 日，中国证券业协会出具《关于反馈证券公司中小

企业私募债券承销业务试点实施方案专业评价结果的函》（中证协函

[2012]569 号）， 通过公司报送的中小企业私募债券承销业务试点实施方

案。

14、2013 年 3 月 21 日，股转公司出具《主办券商业务备案函》（股转

系统函[2013]63 号），同意公司在股转公司从事推荐业务和经纪业务。

15、2013 年 4 月 24 日，深圳证券交易所出具《关于约定购回式证券交

易权限开通的通知》（深证会[2013]41 号），同意开通公司约定购回式证券

交易权限。

16、2013 年 4 月 26 日，证金公司出具《关于申请参与转融通业务的复

函》（中证金函[2013]123 号），同意公司作为转融通业务借入人，先行参与

转融资业务。

17、2013 年 5 月 20 日，上海证券交易所出具《关于确认红塔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约定购回式证券交易权限的通知》（上证会字[2013]52 号），确认

公司约定购回式证券交易权限。

18、2013 年 7 月 5 日，中登公司出具《代理证券质押登记业务资格确

认函》，同意公司开展代理证券质押登记业务。

19、2013 年 8 月 12 日，上海证券交易所出具《关于确认红塔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股票质押式回购业务交易权限的通知》（上证会字[2013]134

号），确认公司股票质押式回购业务交易权限。

20、2013 年 8 月 26 日，云南证监局出具《云南证监局关于核准红塔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代销金融产品业务资格的批复》（云证监许可[2013]20

号），核准公司从事代销金融产品业务。

21、2013 年 9 月 9 日，深圳证券交易所出具《关于同意红塔证券开通

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权限的通知》（深证会[2013]91 号），同意开通公司股

票质押式回购交易权限。

22、2014 年 6 月 17 日，证金公司出具《关于参与转融券业务试点的通

知》（中证金函[2014]137 号），同意公司参与转融券业务。

23、2014 年 7 月 11 日，股转公司出具《主办券商业务备案函》（股转

系统函[2014]846 号），同意公司作为做市商在股转公司从事做市业务。

24、2014 年 10 月 13 日，上海证券交易所出具《关于同意开通红塔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港股通业务交易权限的通知》（上证函[2014]630 号），同

意开通公司 A 股交易单元的港股通业务交易权限。

25、2015 年 1 月 23 日，上海证券交易所出具《关于红塔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成为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期权交易参与人的通知》（上证函[2015]139

号），同意开通公司股票期权经纪业务交易权限。

26、2015 年 5 月 12 日，上海证券交易所出具《关于开通红塔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股票期权自营交易权限的通知》（上证函[2015]642 号），同意开

通公司股票期权自营业务交易权限。

27、2016 年 11 月 4 日，深圳证券交易所出具《关于同意开通财达证券

等会员单位深港通下港股通业务交易权限的通知》（深证会[2016]330

号），同意开通公司交易单元的深港通下港股通业务交易权限。

28、 公司持有 《证券业务外汇经营许可证》（汇资字第 SC201214

号）、《上海证券交易所会员资格证书》（会员编号：0064）、《深圳证券交

易所会员资格证书》（会员编号：000641）、《中国期货业协会会员证书》

（会员编号：G02060）、《中国证券业协会会员证》（会员代号：153077）和

《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会员证书》（会员代码：L0311874）。

3、红塔期货主要业务资格、许可

1、2018 年 9 月 13 日，中国证监会向红塔期货出具《经营证券期货业

务许可证》（流水号 000000012303）。 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 红塔期

货 10 家期货营业部及红塔期货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均已取得中国证

监会颁发的经营证券期货业务许可证。

2、2008 年 2 月 13 日，中国证监会向红塔期货出具《关于核准云南国

资期货经纪有限公司金融期货经纪业务资格的批复》（证监许可[2008]

242 号），核准红塔期货的金融期货经纪业务资格。

3、2012 年 11 月 20 日，云南证监局向红塔期货出具《云南证监局关于

核准红塔期货有限责任公司期货投资咨询业务资格的批复》（云证监

[2012]291 号），核准红塔期货的期货投资咨询业务资格。

4、2015 年 1 月 14 日，中国期货业协会向红塔期货出具《关于红塔期

货有限责任公司资产管理业务予以登记的通知》（中期协备字[2015]8

号），对红塔期货资产管理业务予以登记。

5、红塔期货持有中国期货业协会会员证书（会员编号 G01176）、《大

连商品交易所会员证书》（会员号：0201）、《上海期货交易所会员证书》、

《郑州商品交易所会员证书》（会员号 0003）、《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交易

结算会员证书》（会员号：0180）和上海国际能源交易中心会员证书（会员

号 8306）。

4、红塔基金主要业务资格、许可

1、2017 年 12 月 6 日，中国证监会向红塔基金出具《经营证券期货业

务许可证》（流水号 000000000886）。

2、 红塔基金持有 《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会员证书》（会员代码：

P0100072）。

5、红塔资管主要业务资格、许可

1、2017 年 12 月 15 日，中国证监会向红塔资管出具《经营证券期货业

务许可证》（流水号 000000000953）。

2、 红塔资管持有 《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会员证书》（会员代码：

PT1600004674）。

六、同业竞争和关联交易情况

（一）同业竞争

1、公司与控股股东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之间的同业竞争情况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之日， 合和集团持有公司 109,470.00 万

股股份，占本次发行前总股本的 33.48%，为公司的控股股东。 合和集团及

其控制的其他企业的主营业务情况参见招股意向书 “第五节 发行人基本

情况” 之“六、发起人、持有发行人 5%以上股份的主要股东及实际控制人

基本情况” 之“（二）发行人的控股股东情况” 。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之日，发行人控股股东、间接控股股东及

其控制的企业、 实际控制人中烟总公司控制的其他企业不从事证券类、期

货类业务。 同时，发行人控股股东、间接控股股东及其控制的企业、实际控

制人控制的一级子公司中存在部分投资业务，主要情况如下：

序号 公司名称 经营范围

1

中国烟草投资管理公

司

烟用丝束经营（有效期至 2019年 3月 12日）；烟草行业所需的钢材、生铁、铜、铝、铅、

锌、锡、铜材、铝材、水泥、木材、聚乙烯、聚丙烯、汽车、电线、电缆、工业锅炉的销售，投资

与资产管理。（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

2

中国双维投资有限公

司

能源、房地产、农业、教育、医疗、物流、基础设施、文化产业、网络信息、金融产品、环保节

能项目投资与管理； 烟用辅料及烟草配套项目投资与经营； 与业务相关的咨询服务。

（“1、未经有关部门批准，不得以公开方式募集资金；2、不得公开开展证券类产品和金

融衍生品交易活动；3、不得发放贷款；4、不得对所投资企业以外的其他企业提供担保；

5、不得向投资者承诺投资本金不受损失或者承诺最低收益”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

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 ）

3

红塔创新投资股份有

限公司

创业投资业务；代理其他创业投资企业等机构或个人的创业投资业务；创业投资咨询业

务；为创业企业提供创业管理服务业务；参与设立创业投资企业与创业投资管理顾问机

构。

4

红塔创新（昆山）创业

投资有限公司

创业投资业务；代理其他创业投资企业等机构或个人的创业投资业务；创业投资咨询业

务；为创业企业提供创业管理服务业务；参与设立创业投资企业与创业投资管理顾问机

构。（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5

云南红河投资有限公

司

投资：房地产业、建筑业、建材制造业、物业管理业、园林绿化业、住宿和餐饮业、娱乐业；

直接经营：房地产开发经营、建筑施工、建材制造、销售；物业管理、园林绿化、园林绿化

规划设计、园林绿化工程施工、园林绿化养护、维护、管理；园林绿化、苗木、花卉、盆景、

草坪的培育、种植、销售；水资源管理及灌溉服务；住宿、餐饮、面点；文体娱乐、水上娱

乐、洗浴、会议服务；百货、副食、酒批发、零售；烟零售；废品销售；玩具、预包装食品、乳

制品（不含婴幼儿配方乳粉）零售；足浴、保健按摩、健身运动咨询服务；蔬菜、鸡蛋、肉

类的批发、零售；水公园经营及管理；水上娱乐服务、摄影服务；玩具、工艺品、服装鞋帽、

旅游纪念品、农产品、食品及饮料销售；停车场经营、游乐场所及自有物业租赁、广告发

布、承办体育比赛、大型文化活动策划组织开展、歌舞表演、杂技表演（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6

云南烟草兴云投资股

份有限公司

对房地产业、物业管理、房屋经营管理、旅游服务业、高新技术产业、国内外贸易、会展、

金融证券业、酒店、娱乐服务业等方面进行投资，项目开发（应经行业主管特许的项目、

投资，须申报依法获准）。

7

深圳市兴云诚投资有

限公司

投资兴办实业（具体项目另行申报）；国内贸易（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在登

记前须经批准的项目除外）；信息咨询（不含人才中介服务及其它限制项目）；在合法

取得使用权的土地上从事房地产开发经营。

8

深圳市亿成投资有限

公司

机械设备、建筑材料、化工原料（不含易燃易爆物品）；工艺美术品（不含金银饰品）；纺

织品、纸制品、电子产品、仪器仪表的销售；投资兴办实业（具体项目另行申报）。

9

云南红塔股权投资基

金管理有限公司

受托管理股权投资基金，从事股权投资及相关咨询服务（未按规定在中国证券投资基

金协会登记备案的，不得从事与私募基金相关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

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1、中国烟草投资管理公司、中国双维投资有限公司

中国烟草投资管理公司是国家烟草专卖局、中烟总公司直属的专业性

公司，中国烟草投资管理公司主要的职责如下：

（1）负责行业多元化投资经营工作的归口管理；参与编制行业多元化

投资规划，参与审核多元化投资项目；参与审核多元化经营企业国有产权

转让、国有资产无偿划转等事项；

（2）拟定行业多元化经营管理规定和企业退出机制，指导建立现代企

业制度，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建立和完善行业多元化经营企业国有资产保

值增值指标体系和目标考核制度；

（3）根据总公司的授权，对总公司直接投资及本公司投资的多元化企

业行使出资人权利，履行出资人职责；

（4）负责行业战略性投资项目的规划、论证及组织实施工作；

（5）负责国产醋纤丝束经营，依法经营其他烟用材料；参与拟定醋纤

丝束分配计划与价格；

（6）承办国家烟草专卖局、总公司交办的其他事项。

中国双维投资公司是国家烟草专卖局、 中烟总公司直属的专业性公

司，中国双维投资公司主要的职责如下：

（1）负责烟草行业重大战略性投资项目的规划、论证和可行性研究工

作；

（2）组织实施经中国烟草总公司批准的投资项目；

（3）承担本公司直接投资企业和投资项目的经营管理工作；

（4） 参与整合中国烟草总公司确定的行业多元化投资项目的优质资

产；

（5）根据国家烟草专卖局授权，管理本公司的人事、劳动工资工作；

（6）承办国家烟草专卖局、中国烟草总公司交办的其他事项。

综上，中国烟草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中国双维投资公司作为国家烟草

专卖局、中烟总公司直属的专业性公司，主要负责行业多元化投资经营工

作的归口管理、烟草行业重大战略性投资项目的规划、论证及可行性研究

工作，同时负责实施中烟总公司批准的投资及管理自身的投资项目，承担

了一定的行业宏观管理职能，该类公司在业务、资产、机构、财务、管理人

员、投资渠道、投资决策等方面与发行人独立。 据此，中国烟草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中国双维投资公司并未从事与发行人相同或相似的业务，与发行

人主营业务不存在同业竞争。

2、红塔创新、红塔创新（昆山）、云南红塔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2

12

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云南红塔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不存

在任何投资标的。

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红塔创新、红塔创新（昆山）的投资标的如

下：

（1）红塔创新

序号 投资标的名称 主要经营范围

1 贵研铂业股份有限公司

贵金属（含金）信息功能材料、环保材料、高纯材料、电气功能材料及相关合金、化合物

的研究、开发、生产、销售；含贵金属（含金）物料综合回收利用。 工程科学技术研究及

技术服务，分析仪器，金属材料实验机及实验用品，贵金属冶金技术设备，有色金属及

制品；仓储及租赁服务；经营本单位研制开发的技术和技术产品的出口业务以及本单

位自用的技术、设备和原辅材料的进口业务；进行国内、外科技交流和科技合作。

2

深圳市国电南思系统控

制有限公司

计算机软硬件、机电产品的技术开发、批发、进出口（涉及配额许可证管理、专项规定

管理的商品按国家有关规定办理）；电力系统信息咨询。

3

中山大学达安基因股份

有限公司

生物技术推广服务；生物技术咨询、交流服务；生物技术转让服务；医疗设备维修；货物

进出口（专营专控商品除外）；食品科学技术研究服务；生物技术开发服务；软件开发；

医学研究和试验发展；医疗设备租赁服务；计算机技术开发、技术服务；医疗用品及器

材零售（不含药品及医疗器械）；建筑工程后期装饰、装修和清理；建筑物空调设备、通

风设备系统安装服务；机电设备安装服务；专用设备安装（电梯、锅炉除外）；室内装

饰、装修；通用机械设备零售；风险投资；投资咨询服务；企业自有资金投资；投资管理

服务；非许可类医疗器械经营；医疗诊断、监护及治疗设备制造；临床检验服务；医疗诊

断、监护及治疗设备零售；生物药品制造；二、三类医疗器械批发；医疗诊断、监护及治

疗设备批发；股权投资；股权投资管理。

4

大族激光科技产业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经营进出口业务；物业租赁。（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禁止的项目除外，限制的项

目须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激光、机器人及自动化技术在智能制造领域的系统解决方

案；激光雕刻机、激光焊接机、激光切割机、激光器及相关元件（不含限制项目）、机器

人相关产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普通货运。

5

烟台万华超纤股份有限

公司

超细纤维合成革、聚氨酯合成革及其它聚氨酯革、制革用聚氨酯树脂及助剂的开发、生

产、销售；吸波及伪装材料、制品、蓬盖及帐篷材料的研发、销售。 （有效期限以许可证

为准）。 资格证书范围内进出口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

开展经营活动）

6

中关村兴业（北京）高

科技孵化器股份有限公

司

科技企业孵化；投资及投资管理；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转让；自有房屋

出租；房地产开发；销售自行开发的商品房。（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

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

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

7

冰轮环境技术股份有限

公司

人工环境技术、超净排放技术、制冷空调、压缩机技术、锅炉供暖替代技术、能源综合利

用技术、环保节能技术、压力容器及换热技术研发以上技术范围内设备、电气设备及零

部件的制造、销售、服务(凭生产许可证经营)以上技术范围内成套工程的设计、咨询、安

装调试及技术服务许可范围内的进出口业务、 对外承包工程钢结构设计制作安装、防

腐保温工程、房屋租赁。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8

北京慧图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培训、技术服务、技术咨询；计算机软件开发；承接计算机网

络工程；销售计算机软硬件及外围设备；基础软件服务；应用软件服务；计算机系统服

务；数据处理；销售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通用设备、专用设备、电子产品、机械设

备、通讯设备、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及一类易制

毒化学品）、五金、交电、文化用品；生产水文仪器及岩土工程仪器。（企业依法自主选

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

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9 长城影视股份有限公司

制作、发行：广播电视节目（不得制作时政新闻及同类广播电视节目）；影视服装道具

租赁；影视器材租赁；影视文化信息咨询；企业形象策划；会展会务服务；摄影服务。

10

万华化学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安全生产许可证范围内化学危险品的生产；许可证范围内铁路专用线经营；丙烷、正丁

烷（带有存储设施的）经营、仓储经营（以上经营项目有效期限以许可证为准）聚氨酯

及助剂、异氰酸酯及衍生产品的开发、技术服务及相关技术人员培训；批准范围内的自

营进出口业务；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

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11

立得空间信息技术股份

有限公司

以地球空间信息技术为核心的高新技术产品的开发、研制、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测绘

产品的研制及销售；承接测绘工程（国家有专项规定的从其规定）；通信产品的研制；

大数据整合、存储与服务运营；计算机软件的设计、开发、服务、销售；计算机信息系统

的设计、施工、集成及技术服务；经营本企业和成员企业自产产品及技术的出口业务；

经营本企业和成员企业科研生产所需的原辅材料、仪器仪表、机械设备、零部件技术的

进口业务（国家限定公司经营和国家禁止进出口的商品除外）；信息服务业务。（仅含

互联网信息服务，不含短信息服务、固定网电话信息服务）；互联网信息服务不包括新

闻、出版、教育、医疗保健、药品和医疗器械以及电子公告服务等内容（凭有效许可证

经营）。（依法须经审批的项目，经相关部门审批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12

万华生态板业股份有限

公司

制造农作物秸秆生态板、生态粘合剂及设备、木工机械设备；技术开发；销售自产产品、

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及一类易制毒化学品）、家具、建筑材料、装饰材料；货物进

出口、技术进出口、代理进出口。（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

内容开展经营活动）

13 华仁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大容量注射剂（含抗肿瘤药）、冲洗剂生产；进出口业务（按青外经贸外贸字[2002]58

号批准证书范围经营）开发、生产新型医药包装材料，销售自产产品；生产：III 类手术

室、急救室、诊疗室设备及器具（6854）、III 类体外循环及血液处理设备（6845）、III

类植入材料及人工器官（6846）、III类医用光学器具、仪器及内窥镜设备（6822）（药

品生产许可证, 医疗器械生产许可证有效期限以许可证为准）。（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14

河北先河环保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从事仪器、仪表、环境治理设备及相关产品的研制开发、生产、安装、销售、技术推广、技

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机动车尾气遥感检测系统研发；化工产品（化学危险品

及易制毒化学品除外）、电子产品、五金交电、仪器、仪表、针纺织品、塑料制品、橡胶制

品、通讯器材（不含无线电移动电话、地面卫星接收设备）的批发、零售；软件产品的开

发、生产和销售；环境监测仪器的研制、生产、销售；数字信息技术服务；数据处理、数据

服务；计算机信息系统集成服务，环境监测仪器的维修、运营服务；环保工程、环境检

测；环境工程设计、施工及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清洁服务；环境监测；节能产品技术、热

泵产品技术、中央空调设备技术、压缩机及配件技术的开发、生产、销售及安装；采暖系

统工程的设计、暖通工程施工；房屋租赁；环境监测设备的销售；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

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制和禁止的除外。（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

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15 北方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光电设备、光电仪器产品、信息技术产品、太阳能电池及太阳能发电系统、光学玻璃、光

电材料与元器件、磁盘微晶玻璃基板的开发、设计、加工制造及销售；铂、铑贵金属提

纯、加工；陶瓷耐火材料生产、销售；计量理化检测、设备维修；房屋租赁；经营本企业自

产产品及技术的出口业务；经营本企业生产所需的原辅材料、仪器仪表、机械设备、零

配件及技术的进口业务（国家限定公司经营和国家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

与上述业务相关的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服务（不含中介）。 （涉及许可经营

项目，应取得相关部门许可后方可经营）

16

云南沃森生物技术股份

有限公司

生物制剂的研究与开发（不含管理商品）；生物项目的引进、合作与开发；生物技术相

关项目的技术服务研究与开发；生物制品、生物类药品及相关材料的进出口；技术进出

口。（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17

锦绣年华（北京）餐饮

有限公司

制售中餐（含冷荤凉菜）；销售饮料、酒；经济信息咨询；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活动（演出

除外）；礼仪服务；会议服务。

18

昆明理工恒达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电极材料、高效储能材料、复合型新材料的研发、生产与销售及技术服务；银粉、铜粉、

银包铜粉以及其它有色金属产品的研制、开发与生产；金属材料的销售；节能技术咨

询、技术服务；材料表面处理新产品开发、生产、销售及技术咨询；货物及技术进出口业

务；自有房屋租赁。（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19

河南三和皮革制品有限

公司

皮革制品加工销售、鞋类制品加工销售、毛皮收购销售（需经审批的凭有效许可证经

营）。 经营本企业自产产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和本企业所需的机械设备、零配件、原

辅助材料及技术的进口业务，国家限定的产品除外。

20 德才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室内外装饰；装饰设计；铝塑门窗、电器设备、建筑幕墙及水电暖的安装；钢结构制作安

装；消防设施工程安装；智能化工程设计及安装；园林古建筑装饰工程；建筑工程咨询；

承包境外建筑装修装饰工程、建筑幕墙工程和境内国际招标工程，承包上述境外工程

的设计和施工，出口上述境外工程所需的设备、材料，对外派遣实施上述境外工程所需

的劳务人员；承揽艺术装潢、雕塑、装饰制品的设计与施工；软装配饰设计、施工；城市

及道路照明工程设计；承办展览展示；安全技术防范系统的设计、施工与上门维修；标

识、标牌制作及安装。（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1 东华软件股份公司

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推广、技术转让；计算机系统服务；数据处理；基础

软件服务、应用软件服务、公共软件服务；销售计算机软、硬件及外围设备、通讯设备、

医疗器械 II 类；承接工业控制与自动化系统工程、计算机通讯工程、智能楼宇及数据

中心计算机系统工程；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代理进出口。 （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

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

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

22

青岛科瑞新型环保材料

集团有限公司

制造、销售：保温材料、水性涂料、油墨、粘合剂；批发、零售：建筑材料、装饰材料、五金、

机械设备；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室内外装饰装潢、防水保温工程、

内外墙粉刷工程、道路桥梁基础工程；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3 乳山华信食品有限公司

水产新品种引进与选育；水产良种苗种繁育；水产增养殖、销售；水产品、食品加工、冷

冻、冷藏、销售；海洋生物技术研究、技术推广及技术转让；备案范围内货物及技术进出

口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4

广州诗尼曼家居股份有

限公司

木质家具制造；竹、藤家具制造；金属家具制造；塑料家具制造；其他家具制造；金属门

窗制造；木门窗、楼梯制造；地板制造；床上用品制造；窗帘、布艺类产品制造；金属建筑

装饰材料制造；金属日用杂品制造；软件开发；信息系统集成服务；计算机房维护服务；

信息技术咨询服务；数据处理和存储服务；智能化安装工程服务；会议及展览服务；家

具批发；家居饰品批发；五金产品批发；厨房设备及厨房用品批发；卫生盥洗设备及用

具批发；灯具、装饰物品批发；建材、装饰材料批发；商品批发贸易（许可审批类商品除

外）；五金零售；灯具零售；家具零售；木质装饰材料零售；金属装饰材料零售；卫生洁

具零售；日用杂品综合零售；日用灯具零售；厨房用具及日用杂品零售；商品零售贸易

（许可审批类商品除外）；家具设计服务；室内装饰设计服务；金属结构件设计服务；家

具及家用电器用品出租服务；家具和相关物品修理；家具安装；门窗安装；室内装饰、装

修；货物进出口（专营专控商品除外）；陶瓷、玻璃器皿批发；陶瓷、玻璃器皿零售；建筑

工程后期装饰、装修和清理；建筑结构加固补强；建筑结构防水补漏；建筑劳务分包；提

供施工设备服务；土石方工程服务；工程排水施工服务；场地租赁（不含仓储）；内贸普

通货物运输。

25

北京煜邦电力技术股份

有限公司

电力技术开发；计算机技术开发；技术服务；技术咨询；计算机技术培训；销售仪器仪

表、电线电缆、电力设备及器材；计算机系统服务；生产制造仪器仪表；承装（承修、承

试）电力设施。（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

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

目的经营活动）

26 明珠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变压器、整流器和电感器制造；机械技术开发服务；计算机技术开发、技术服务；货物进

出口（专营专控商品除外）；技术进出口；电子元器件零售；电工器材零售；电器辅件、

配电或控制设备的零件制造；工业自动控制系统装置制造；配电开关控制设备制造；电

气机械设备销售；电力电子技术服务；电气机械检测服务；节能技术推广服务；能源管

理服务；电力工程设计服务；电气设备修理。（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

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7

吉林新亚强生物化工有

限公司

建筑材料（不含木材）、金属材料、五金、二类机电（不含汽车）、土特产品批发兼零售；

进出口商品经营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8

天津惠德汽车进气系统

股份有限公司

机电一体化技术开发；汽车进气歧管制造；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法律及行政法规另

有规定的除外）；塑料制品、五金交电批发兼零售；普通货运；汽车零部件销售。 （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9

深圳市万佳安物联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闭路监控系统、防盗系统、楼宇对讲系统、门禁系统、视频电子产品的技术开发、生产和

销售，货物及技术进出口。（不含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禁止及规定需前置审批

项目）

30

上海华维节水灌溉股份

有限公司

智能控制系统、水处理系统、高效喷滴灌系统、现代化温室栽培系统的生产，水利水电

建设工程施工，钢结构建设工程专业施工，灌溉工程设计、施工，水景工程设计、施工，

水利工程设计、施工，绿化工程设计、施工，从事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31

威海克莱特菲尔风机股

份有限公司

从事通风机（包含防火排烟风机）、除尘器、冷却单元等通风与空气处理系统装备及配

件的设计、开发、生产、销售，以及相关产品的检修和服务，厂房租赁业务。 （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

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32

杭州字节信息技术有限

公司

技术开发、技术服务、技术成果转让:计算机软件、移动通信技术、物联网技术；生产、销

售:无线通信设备、智能终端设备。

33

红塔高新（深圳）股权

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受托资产管理、投资管理（不得从事信托、金融资产管理、证券资产管理及其他限制项

目）；股权投资、受托管理股权投资基金。（不得从事证券投资活动；不得以公开方式募

集资金开展投资活动；不得从事公开募集基金管理业务）

34

武汉天源环保股份有限

公司

垃圾渗滤液的治理； 固体废弃物的处置； 工业污水集中处理项目的技术研发设计、施

工、安装、运营服务；市政污水的工程建设与资源化利用；环保设备的集成制造销售；机

电设备设计、安装、生产、销售；进口技术设备的引进与应用。 （依法须经审批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审批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35

北京百利时能源技术股

份有限公司

石油工程技术开发、技术服务；技术转让；技术咨询；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化工产

品技术开发；销售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机械设备、电子产品；委托加工；软件

设计。（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

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

营活动。 ）

（2）红塔创新（昆山）

序号 投资标的名称 主要经营范围

1

昆山尤尼康工业技术有

限公司

计算机软件的开发、销售、安装及相关服务；计算机及工业控制系统的系统集成；电力

电气及工业控制设备、显示类电子产品、通信类电子产品、其他信息高科技产品的开发

和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

吉林新亚强生物化工有

限公司

建筑材料（不含木材）、金属材料、五金、二类机电（不含汽车）、土特产品批发兼零售；

进出口商品经营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3

苏州世名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软件开发、销售；计算机调色体系、色卡产品开发、销售；水性色浆生产、销售；水性涂料

销售及技术咨询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 化工原料及产品的销售 （不含危险化学

品）；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道路普通货物运输（按许可证核定内

容经营）。（前述经营项目中法律、行政法规规定许可经营、限制经营、禁止经营的除

外）（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4

北京普来福环境技术有

限公司

技术推广服务；专业承包；会议及展览服务；销售机械设备、电子产品、五金交电、建材。

（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

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 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

动。 ）

5

昆山锐芯微电子有限公

司

集成电路芯片和电子产品研发、加工、测试及销售；自营和代理商品及技术进出口业

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红塔创新、红塔创新（昆山）、云南红塔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主

要以创业投资业务为主。 报告期内，公司通过红证利德开展私募基金投资

业务。 两者从事的投资业务存在广义上的相似性，但两者不存在实质性竞

争，主要由于：

①业务资质和监管体制的差异

上述投资企业所投资的业务不属于需中国证监会等监管部门许可的

业务。 而发行人私募基金投资业务需取得中国证监会的许可，业务的开展

受中国证监会等证券行业监管机构的监督管理。

②业务定位和运作方式的差异

上述企业所从事的投资业务主要系根据产业政策、财政资金引导政策

等政策性目标开展的投资，而公司私募基金投资业务主要系通过参与市场

化的投资项目，以退出赚取投资差价为目的，投资对象并无特定区域限制。

此外，上述企业多为直接出资投资，而公司私募基金投资业务非直接出资

投资且以收取管理费及投资收益分成为目的， 二者运作方式上亦存在差

异。

③投资领域的普遍性

虽然上述企业与发行人业务在股权投资方面存在相似之处，但股权投

资作为企业资本运作的惯常方式具有普遍性，该等投资业务的开展一般不

需要取得主管部门许可，投资业务也已成为市场经济下企业运行的常见业

务。

综上，上述企业从事的业务与发行人的私募投资基金业务属于广义的

业务相似，但双方在业务资质、监管体制、业务定位和运作方式等方面各不

相同，而且股权投资已成为市场经济体制下商业运行的惯常方式。 尤其是

上述企业在业务、资产、机构、财务、管理人员、投资渠道、投资决策、投资标

的等方面与发行人相互独立。 同时，红塔创新、红塔创新（昆山）已出具了

书面承诺函，不存在与红塔证券及其子公司直接或间接投资于同一项目的

情况，针对公司子公司红证利德的拟投资项目，保证不与其竞争该等投资

机会。 据此，公司与前述主体的投资业务不构成同业竞争。

3、云南红河投资有限公司、云南烟草兴云投资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

兴云诚投资有限公司、深圳市亿成投资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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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深圳市亿成投资有限公司已于

2015

年

11

月

26

日向深圳市市场监

督管理局提交了清算申请，目前已无实际经营业务。

上述主体主要系实业投资型公司而非创投公司，在经营策略上也不以

投资退出赚取投资差价为目的，与公司子公司红证利德从事的私募基金投

资业务存在显著差异。 其次，股权投资作为企业资本运作的惯常方式具有

普遍性，该等投资业务的开展一般不需要取得主管部门许可，投资业务也

已成为市场经济下企业运行的常见业务，而公司子公司红证利德从事的私

募投资基金业务属于需要证券监督管理机构许可的特殊经营项目，业务的

开展受中国证监会等证券行业监管机构的监督管理，二者在监管上具有本

质差异。 此外，报告期内，发行人通过红证利德从事的私募基金投资业务与

上述企业亦不存在共同投资行为。 据此，公司与上述主体的实业投资业务

不构成同业竞争。

2、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

（1） 公司实际控制人中烟总公司出具了 《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

函》，承诺如下：

“鉴于红塔证券拟向中国证监会申请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

并上市，为有效避免与红塔证券及其子公司产生同业竞争，中烟总公司作

为红塔证券实际控制人特此承诺如下：

一、本公司及本公司直接或间接控制的公司、企业不存在与红塔证券

及其子公司业务相同、类似或在任何方面构成实质性同业竞争的业务和经

营。

二、本公司承诺自本承诺函签署之日起，将采取有效措施，保证本公司

及本公司直接或间接控制的公司、企业不会以任何形式从事对红塔证券及

其子公司构成或可能构成实质性同业竞争的业务和经营活动，也不会以任

何方式为与红塔证券及其子公司相竞争的企业、机构或其他经济组织提供

任何资金、业务、技术和管理等方面的帮助。

三、如果本公司未来拟开展与红塔证券及其子公司构成同业竞争的业

务和经营活动，本公司承诺将该等业务全部通过红塔证券实施。

四、如果本公司违反上述声明与承诺并造成红塔证券、红塔证券子公

司或红塔证券其他股东经济损失的，本公司将赔偿红塔证券、红塔证券子

公司或红塔证券其他股东因此受到的损失，并妥善处置后续事宜。

五、本承诺函自签署之日即行生效，并且在本公司作为红塔证券实际

控制人期间，持续有效且不可撤销。 ”

（2）公司控股股东合和集团、间接控股股东红塔集团及云南中烟分别

向公司出具了《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函》，承诺如下：

“一、本公司及本公司直接或间接控制的公司、企业不存在与红塔证券

及其子公司业务相同、类似或在任何方面构成实质性同业竞争的业务和经

营。

二、本公司承诺自本承诺函签署之日起，将采取有效措施，保证本公司

及本公司直接或间接控制的公司、企业不会以任何形式从事或参与对红塔

证券及其子公司构成或可能构成同业竞争的业务和经营活动，也不会以任

何方式为与红塔证券及其子公司相竞争的企业、机构或其他经济组织提供

任何资金、业务、技术和管理等方面的帮助。

三、如果本公司违反上述声明与承诺并造成红塔证券、红塔证券子公

司或红塔证券其他股东经济损失的，本公司将赔偿红塔证券、红塔证券子

公司或红塔证券其他股东因此受到的损失，并妥善处置后续事宜。

四、本承诺函自签署之日即行生效，并且在本公司作为红塔证券控股

股东期间，持续有效且不可撤销。 ”

（3）创业投资公司红塔创新、红塔创新(昆山)作为红塔证券控股股东

合和集团控制的公司出具了《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函》，承诺如下：

“一、本公司不存在与红塔证券及其子公司业务相同、类似或在任何方

面构成同业竞争的业务和经营。

二、本公司不存在与红塔证券及其子公司直接或间接投资于同一项目

的情况，在从事投资业务时亦不存在利益冲突的情形。

三、本公司承诺将采取有效措施，保证本公司不会以任何方式直接或

间接投资于红塔证券及其子公司所投资的项目。 针对发行人下属投资公司

的拟投资项目，本公司保证将不与其竞争该等投资机会。

四、如果本公司违反上述声明与承诺并造成红塔证券或红塔证券子公

司经济损失的， 本公司将赔偿红塔证券或红塔证券子公司因此受到的损

失，并妥善处置后续事宜。

五、本承诺函自签署之日即行生效，并且在本公司作为红塔证券控股

股东云南合和 (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控制的公司期间， 持续有效且不可撤

销。 ”

（二）关联交易

根据《公司法》、《企业会计准则》、《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公

司的关联方如下：

公司的控股股东合和集团、间接控股股东红塔集团及云南中烟、公司

的实际控制人中烟总公司，公司报告期内控股股东云南红塔（现已注销）；

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其他股东；公司控股股东合和集团、间接控股股东

红塔集团及云南中烟控制的法人或其他组织；公司的子公司、合营企业、联

营企业；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由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直接、间接控制的，或者由其担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其他企业；其

他关联方，包括：公司控股股东合和集团、间接控股股东红塔集团及云南中

烟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公司及控股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由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关系密切的家庭成

员直接或者间接控制的，或者由上述自然人担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除

公司及子公司以外的法人或其他组织；由控股股东、间接控股股东的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直接、间接控制的，或者由其担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的其他企业；根据监管部门出台的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按

照实质重于形式原则认定为公司关联方的其他自然人、法人或其他组织。

前述所指的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包括配偶、年满 18 周岁的子女及其

配偶、父母及配偶的父母、兄弟姐妹及其配偶、配偶的兄弟姐妹、子女配偶

的父母。

1、关联交易汇总表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类

型

明细分类

期 间

2018年度 2017年度 2016年度

营业

收入

经纪业务手续费净收入（注 1） 67.52 67.20 23.29

期货业务手续费净收入 - 0.14 0.06

投资银行业务手续费净收入 1,672.64 47.17 170.51

资产管理业务手续费净收入

（注 2）

229.97 99.15 -0.83

基金管理业务净收入 84.63 67.10 9.56

投资收益（理财产品） 12.72 53.91 17.64

利息净收入（注 3） -16,230.45 13,971.53 2,434.32

合计 -14,162.98 14,306.19 2,654.55

关联交易占营业收入的比例

（注 4、注 5）

-11.79% 12.84% 2.72%

营业

成本

职工薪酬 2,421.44 1,759.46 1,658.00

租赁费用 412.59 343.72 333.08

物业费及维护费、电费 263.16 244.14 266.59

会务费、餐费、住宿费、差旅费

等

47.77 24.80 16.52

车辆保险费 13.30 12.83 0.45

咨询费 - 377.36 -

代销基金服务费 0.53 0.50 0.33

托管费 16.27 29.13 40.32

广告费 10.48 - -

合计 3,185.53 2,791.93 2,315.29

关联交易占营业成本的比例 4.64% 4.46% 4.12%

关联交易占业务及管理费的比

例

5.45% 4.75% 4.28%

注 1：（1） 经纪业务手续费净收入 = 向关联方收取的佣金及手续费 -

向关联方支付的三方存管费；

注 2：（1）资产管理业务手续费净收入 = 向关联方提供的资产管理费

收入 - 向关联方支付的客户维护费；

（2）公司仍向其他非关联方客户收取资管费收入，而客户维护费主要

支付给几个特定的银行，上表仅统计了关联方客户产生的收入，从而导致

了部分年度出现负数。

注 3：利息净收入 = 在关联方存款并取得存款利息收入 + 向关联方收

取的融资融券利息收入 + 在关联方托管产品其资金所产生的利息收入 -

向关联方支付的客户资金存款利息 - 向关联方支付的融资利息支出

注 4：2017 年，公司关联交易占营业收入的比例为 12.84%，较 2016 年

比例明显增加， 主要原因系公司存放在关联方银行产生的存款利息净收

入。 银行存款费率主要采用询价、协商等通行机制，实际执行利率受市场利

率、资金规模水平、市场竞争情况、存款时点情况影响，公司关联方存款利

息率与同期上海银行间同业拆放利率相比差异不大，该关联交易具有公允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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